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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绍平：关于人权概念的两个哲学论争

关于人权概念的两个哲学论争 
 

甘绍平 
 

人权是人际文明相处的准则，是国家合法性的标准，是国内宪法和国际法律条约的基石。作为国际

社会政治与道德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人权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在人权的坚硬的法律

外壳的里面，蕴涵着深厚的伦理内核。以人权的法律形式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法学。以人权的道德意

蕴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伦理学。人权伦理学研究人权的内涵、人权的论证以及人权间的冲突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国际学术界充满了意见分歧与观念交锋。本文仅对“人权是一般权利还是特殊权利”以

及“人权是道德权利还是法律权利”这两个哲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权是一般权利还是特殊权利 
 

在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许多人看来，人权与其他任何权利一样，并无根本的特殊性质。像其他任何

权利一样，人权与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起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履行责任义务者，才有

资格享受相应的权利。否则人权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此，有论者甚至认为《世界人

权宣言》本身存在着一大问题，即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了义务。 
但主张人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另一派则认为，这种观点明显存在着两个缺陷。 
首先，尽管根据现代西方人权理念，权利与义务是对等平衡的，权利与义务互为一体、密不可分，

但权利却无疑被视为该统一体中的主导因素。原因一方面在于权利派生义务，因而是道德的基点；另一

方面，权利与义务相比是一个在适用范围上更为宽广的概念。 
其次，更重要的是，上述派别之观点的缺陷在于，它仅着眼于人权与一般权利的共性，却忽略了人

权的特殊性质。人权作为权利固然具有一般权利的共同特征，如权利与责任、义务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

整体，所谓“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我们在研究人权的时候，如果一上来就强调这一点，就很容易

与人权的本义失之交臂。研究人权，必须首先探讨其最重要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人权与其他一般的

权利区别开来，这就是，人权是一种“主观权利”。 
在探究人权作为一种主观权利之前，我们先明确一下人权概念本身的涵义。 

    所谓人权，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他人或某一主管面前，对于自己基本利益的要求与主张，这种要求或主

张是通过某种方式得以保障的，它独立于当事人的国家归属、社会地位、行为能力与努力程度，为所有

的人平等享有。 
人权概念的建构是以权利概念的建构为前提的。依据美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范因伯格（Joel Feinber

g）的观点，“权利是一个人针对其他人就某种事物的特殊质量的要求”（1）。这项定义蕴涵着四个要

素。第一，“一个人”或“某个人”是权利的载体。他对自己的权利提出主张。第二，被“针对的其他

人”是权利的应答者、责任者或履行义务者，比如国家。权利的应答者或责任者要针对该权利履行相应

的义务。如果是消极义务，就是不阻止权利载体做或不做某事；如果是积极义务，就是为了权利载体去

做某事。第三，“就某种事物”指的是权利的具体内容或权利的对象，比如“生命、自由、财产不受侵

害”或“应享有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等。第四，“特殊质量的要求”指的是权利意味着一种要求或愿

望，这种要求或愿望有别于一般的、随意的要求或愿望之处，在于权利载体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可以追索权利的应答者或责任者相应的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实施制裁使权利得以履行。 
将这四个要素归纳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权利是一个由多重要求组合的关系概念，权利是有载体

的，权利是有应答者或责任者的，权利是有对象的，权利是可通过控告和制裁得以保障的。 



依据权利的概念，人权理念当然也包含如下要素： 
第一，人权的载体：所有的人类个体，只要他属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都是人权的享有者。人权是

所有的人的权利。值得说明的是，人类胚胎、胎儿是否拥有与出生后的人一样的人权，这还是一个争议

的话题。另外，政治参与权的享有，是以一定的年龄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对于儿童而言，只能潜在地享

有这种权利。 
第二，人权的应答者或责任者：所有对人权能够起作用的行为者，如自然人、集体和国家。人权如

果没有相应的应答者或责任者，则就不会真正受到重视与认可。“当然，国家在所有的责任者中扮演着

一种独特的角色，原因在于国家不仅有义务尊重人权，而且除此之外还肩负着一种任务，······

必要时以强制手段保障这种权利”（2）。在目前情况下，当事人的所在国家是受理有关人权受到侵害

的控告的最重要的主管。 
第三，人权的对象：人权载体向人权应答者或责任者所要求的事物，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就如

德国法哲学家阿雷克西（Robert Alexy）所言，“涉及到对基本利益与需求的保护与满足。一种利益或需

求之所以是基本的，因为其被损害或不被满足要么导致死亡，要么导致严重的痛苦，要么导致对自主性

的核心领域的触及”（3）。 
第四，人权的保障方式：在人权受到侵害之时，社会公共舆论的道德谴责和经一定诉讼程序后国家

实施的法律制裁都是人权获得有效保护的重要举措。 
如上所述，人权的载体是每一位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个体。在谈到人权的时候，我们至今都没有提

及人权载体本身的义务问题。我们虽提到过义务，但只是指权利的应答者或责任者对权利载体的权利应

履行的义务。也就是说，一提及某个人的人权，首先所涉及到的总是他人对这种权利的义务，而不是这

个人本身的义务。这就反映了人权的特点，即人权是一种“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主观权

利这一概念触及到了人权作为一种特殊权利能否得到真正理解的关键。 
所谓主观权利，按照康德的理解，就是“让他人来尽义务的一种（道德的）能力”（4）。主观权

利是“每个人都可以针对所有其他的人来主张的一种正当要求”（5），“每位个体都可以通过它（这

种要求——笔者加）让所有其他的人尽义务”（6）。总之，人权作为主观权利，“就是让他人尽义务

的能力”（7）。 
主观权利的理念不仅意味着“让他人尽义务”，而且也揭示着权利载体自身是一位主体，换言之，

主观权利这一概念将作为权利载体的人上升为主体。主观权利的最早形式是财产权。对某物有权作为财

产这一点，意味着当事人是这项财产的主人，可以对该财产随意处置，且不受他人干扰。从以财产权形

式表现出来的主观权利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主观权利使权利载体成为一位享有某种自由空间的行为主

体。这就呈现了主观权利的本质要求，即它所要保障的是主体的行为自由。 
主观权利这一概念根源于一种自霍布斯以来近代政治哲学所描绘的对人的崭新的理解。而这种理解

又是由一种崭新的社会现实所催生的。“在17和19世纪形成并且至今仍保留了其基本特征的这种新的社

会现实，被社会学称为‘功能性分化’（Niklas Luhmann）：现代社会的组织已不再是划分为不同的区

域，在这些区域中单个的人穷其一生，就如同中世纪社会的状况那样。现代社会更多地是被区分为不同

的社会领域或系统，这些领域或系统拥有着其自身的社会再生产的任务，在这些领域或系统中个体的人

来回流动，这里指的是经济、家庭、政治、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的领域或系统。与这种社会分化的

新形式相适应的是人的‘个体化’或‘主体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必须这样得到理解，即鉴于其不

同的社会角色······他们要自我决定地且是自由地过其自己的生活。正是这种社会上自由被设定

的主体性的理念，构成了对人的尊严的新的理解的核心”（8）。 
这种展现着新的精神风貌的人的本质特点，就在于他们是一群拥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主体。作为拥有

基本需求的、易受伤害的、有依赖性的主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同时也过着自己的生

活，他们希望平等地作为一位自由地过着其自己生活的主体来得到尊重。正是这样一种需求，或者正是

这样一种理念，即在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过一种自由的生活的理念，构成了主观权利概

念得以产生的决定性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权的概念结构性地与对人作为自由主体的

理解相联系，换言之，“人权理念内在地与一种对主体性的自由的特殊的现代理解相联系”（9）。 
主观权利这一概念将人上升为主体。所谓主体无疑是指人之个体。因此德国人权伦理学家罗曼(Geo

rg Lohmann)指出，人权“首先是个体的人的权利，这即是说，是‘主观权利’”（10）。德国著名伦理

学家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也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性的是，对于个人而言其权利空间必须

得以保障，在此空间中个体可以作为个体得到主张和发展”（11）。然而这种主观权利的个体权利之意

蕴却受到了黑格尔主义和共同体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们认为主观权利的概念将个体视为独立于政治共

同体的原子式的存在，这些原子式的个体通过向共同体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

情况下）通过对共同体的控告，而对共同体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其实这是对主观权利的一种严重误



解。主观权利概念的对个体的回溯并不意味着要否认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社会性的存在，都是共同体中的

一员，而只是意味着个体的利益才是合法性的最后主管或根据。“如果个体······不是合法性的

最后主管，则就必会有其他的、如黑格尔的国家或他的伦理性等超个体的实体引入进来，而这些东西的

合法性又应何以得到辩护呢？”（12）。 
从本质上讲，“人权是个体权利”的观念恰恰是人权理念的根基性的价值诉求，“保障一位无辜的

人的生命以及身体的完整性这一规范，是民主的共和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文化成就，是对有关一种最

高的存在的信仰的一种世俗主义的替代物”（13）。可以说，只有将人权作为个体权利来理解，才触及

到了启蒙了的文明的实质。 
 

二．人权是道德权利还是法律权利？ 
 

众所周知，人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道德有效性或道德适用性，即人权是一种可以得到道德论

证的权利，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 
在英美的学术文献中，有关人权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权利的说法普遍存在。而在德语世界里，关于

人权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争论却构成了人权的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人权是法律权利者

（哈贝马斯），其着眼点在于人权的现实性，而强调人权是道德权利者（图根哈特），其着眼点在于人

权的普遍性。 
哈贝马斯主张人权是法律权利，而根本否认人权是道德权利的说法。他只认可人权的法律概念，

并且将其理解为是“现代法律化的权利，它有一种对系统的论证以及有约束力的解释和贯彻的需求”

（14）。人权“就其结构而言”属于“一种实证的和强制的法律秩序，它使可诉讼的主观权利的需求得

到论证”（15）。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谈及人权，一定是以法律形态呈现出来的人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对人权所蕴涵的道德规范性内容不予顾及，而只是说哈贝马斯研究

人权的进路是从对人权的法律理解过渡到对其的道德理解。 
所谓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意即人权的载体是某一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同时也意味着人权得到了

法律上的设定，因而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履行与切实的保障。德国伦理学家戈色帕特(Stefan Gosepath)指

出：“拥有一种法律权利也总是意味着拥有一种可以有效实施的要求来保障这种权利。只有在这种国家

层面，人权才是可诉讼的。只有在这里，人权才转变成为基本权利并作为基本权利受到保障”（16）。 
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着眼于人权的可实现性。众所周

知，权利是一种特殊质量的要求，这种要求的特殊性在于，在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权利载体

可以追索权利的应答者或责任者相应的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实施制裁使权利得以履行。因此权利

只存在于与合法的制裁的关联之中。制裁分为法律制裁与道德制裁两种。如果人权是道德权利，则相应

的制裁便仅是道德制裁。“显然至少是在现代道德中不存在有约束力的法典，不存在权威性的法庭，不

存在得到定义的诉讼程序，也不存在高度区分的制裁”（17）。道德制裁仅表现为谴责、愤怒、鄙视

等，并非属正式的制裁，其力量十分有限。由于在权利的建构中，合法的制裁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而相

对于道德权利又没有相应的主管行使有效制裁，则“这样被理解的‘权利’不仅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价

值，而且不确定的是，是否还能称之为权利”（18）。 
反之，如果人权是法律权利，则相应的制裁就是由国家行使的正式的法律制裁。可见，人权作为

法律权利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所赋予的可以诉讼的要求，对其逆违能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受到制裁。正因

为此，哈贝马斯强调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强调人权的法律本性，而对人权的道德内蕴的理解，在他那

里似乎仅具有一种补充性的功能。 
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第二个原因在于他对于人权的来源或人权的合法性的

考量。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权所体现的并非是一种个体行为模式，而是一种集体行为模式。人权所要求

的首先不是个人的行为或不作为，而是一种所有的人都得到平等顾及的公共的秩序。与人权载体的权利

要求所对应的，并不是个体的自我义务，而是集体的自我义务。既然是集体的自我义务，则它就一定要

来自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由的自我决定。人权只有其自身是来自于政治自治的过程的情况下，才能理

解为是对政治秩序的一种无条件的义务上的要求。于是，人权的合法性便源自于一种具体的民主的法律

共同体的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这样，人权从本质上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法律的范畴。正是由于人权的

有效性来源于集体的自我决定的政治行为，因而政治自由与自治便构成了理解人权的核心点。然而，哈

贝马斯所理解的政治自治与人权之间的这种必然关系完全是从理论的意义上讲的。的确从逻辑上说人民

集体的自我决定一般不可能会与自己的人权要求相冲突。但是，从历史实践上看，以民主方式产生但与

人权原则相冲突，因而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法律规则却是屡见不鲜的。在这里哈贝马斯似乎忽视了民

主与人权之间并非简单的关系。 



由于哈贝马斯主张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这种权利来源于集体的自我决定的政治行为，故哈贝马

斯理所当然地强调个体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而社会分享权则处于一种有条件的、弱化的地位。 
显然哈贝马斯纯粹从法律意义上对人权的审视是十分片面的。他的致思点虽在于人权的真正实现

与切实保障，但代价却是将人权限定在国民权的范围之内，人权的载体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法人，是某

一法律共同体中的成员，即国民。这就意味着对人权的普遍性要求构成了一种挑战。“如果人权必须这

样得到理解，即它们起源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决定，如果政治共同体在结构上，即在领土上是有限

的和并非是全球性的，这样似乎就意味着，按照人权的政治概念人权便总是地域性的，只能在各自政治

共同体，在其领土上发挥效力。但这依照哈贝马斯又与人权的普世意义相悖”（19）。 
这样一种矛盾迫使与康德一样认可人权的普世性的哈贝马斯不得不期望一种世界共和国的理念，

这是“生于绝望的一种希望”（哈贝马斯语）。在世界共和国里，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世界公民的地位

（康德早就提到世界公民的概念，但其需求仅限于“探访权”），因而享有一种世界公民的权利——这

是将对人权的法律和道德意义的理解融为一体的完整的人权概念，这种人权是受到世界公民法保障的可

诉讼的权利。 
哈贝马斯认为这个“世界共和国”的理念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它可以借助从现有的国际法向世

界公民法的转变得到实现。按照传统理解，国际法所关涉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一

个国家的国民的权利要求只能在本国内实现（而且作为国民的个体无法指望自己生活的国家事实上真的

尊重人权），在超过国界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自己的国家才能得到主张。而世界公民法所关涉的则是作

为世界公民的个人与联成一体的所有的国家的关系，“由于所有的人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人类国家的

公民’（康德），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针对每个单独国家要求其尊重自己的世界公民的地位”（20）。每

个人作为世界公民都可以直接向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所有的国家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用哈贝马斯自己的

话说：“这个理念的创新性的核心在于改造国际法的结果：将作为国家间的法律的国际法转变为作为个

体法律的世界公民法。······归于个体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现在也应渗透到国际关系之中。联合成

一个‘巨大的国家团体’的主权国家，通过让渡主权赢得了其国民转变为世界公民的许可”（21）。 
与哈贝马斯不同，图根哈特等人主张人权是道德权利。他们研究人权的进路是从对人权的道德理

解过渡到对其的法律理解。 
诚然，从权利这一概念的起源和清晰的应用的角度来看，权利应当总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法律

权利是个体通过法律所赋予的权利”（22）。但如果个体只有基于通行的法律才拥有权利，则人权就立

即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个国家虽然并无有关人权的法律通行，但

我们仍然会谈论人权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个威权国家，即便是没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定，也并不

意味着这个国家就不可以尊重其公民在言论自由上的要求。“而人权概念所关涉的是正当的要求，··

····这一点独立于当事国是否有相应的（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约束性的通行”（23）。这说明人

权具有一种与其他权利相较特殊的性质。即人权是一种要求或义务，该要求或义务（还）不具备实证

的-法律的性质，换言之，人权的适用性是独立于其事实上的被认可和被遵循的。不仅如此，人权不仅

先于所有实证法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人权受到侵害的惨痛的历史体验才使人们产生要用法律权利来保

障这种个体的正当要求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构成了法律建制的前提。“人权存在于实证的法

律之上，因为它应是对各种实际的法律体系的一种校正”（24）。人权从逻辑上讲不仅是前法律的，而

且甚至也是前国家的，即它构成了所有社会建制的前提，因此也构成了哈贝马斯经常强调的所谓“民主

自治的共同体”的存在基础。这进而又说明人权从合法性、从论证的角度上讲，可以先于或独立于民主

自治的共同体的自我决定的政治行为。 
人权之所以是前法律的（逻辑上先于法律）、前国家的（人权构成了国家存在的逻辑前提）、前

政治的（人权的合法性独立于政治共同体集体的自我决定），恰恰是因为人权的道德属性，因为人权首

先是一种道德权利。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其存在为法律的建构、国家的合法性和政治共同体的行为

奠定了价值基础。 
所谓道德权利，就是基于道德信念，而非基于法律规范的权利；“道德权利是道德上得到论证的

要求，也就是说，权利理由完全是道德上的”（25）。作为一项道德权利的人权的载体是人类共同体的

所有成员。而道德权利的应答者或责任者是所有的自然人、所有的集体、所有的国家。换言之，所有的

自然人、集体和国家对人权载体的权利均赋有义务，并且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道

德概念将人权直接理解为每一位个体对每个他人的要求：普遍的道德认可的关系将每个人与所有其他的

人通过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联系在一起”（26）。 
道德权利中的所谓道德，是指对所有的人的普遍和平等的尊重，尊重其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体的人

的地位，尊重其自主的决定和基础性、本质性的利益需求。戈色帕特指出：“人权是以普遍性的和平等



的有关同等尊重的道德为根基的。借此基于一种不偏不倚的视点，每个人都作为平等的和自主的个体而

得到认可。人们拥有一种道德权利，以一种平等的尊重得到对待”（27）。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

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和传统的理解已经丧失了其普遍适用性之后，如果没有一种

对将人作为平等者来对待的要求的认可，则就不可能和平地就共同的政治要求达成一种普遍的共识”

（28）。 
与强调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因而特别关注政治参与权的哈贝马斯不同，图根哈特等并不重视政

治参与权，而是强调消极性的自由权利与社会分享权之间的关联，认定身心的完整性与某种最低限度的

生存保障是个体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但图根哈特对政治参与权的忽视却使他陷入了一种困境，

即他那非常单纯的道德权利本身还仅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要求，仅具有可赢得社会呼吁的属性，这种权利

要摆脱软弱的状态，就必须转变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的刚性的法律权利，这是人权切实得以保障的前

提。但这种转换又是以一种立法机制为先决条件的，而此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重要性就凸现了出

来。可见，有关人权是道德权利的论断应通过一种对人权的法律理解得以补充。 
纵观人权是道德权利还是法律权利的论争，人们可以清晰地认知到人权本身所蕴涵的普遍适用性

与现实保障性之间内在张力。人权若仅作为普世性的道德权利是软弱的、无保障的，人权若仅作为民族

国家的法律权利则又是范围有限的。人权的这种矛盾只有靠道德权利的理念与法律权利的理念越来越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合为一体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人权作为普遍性的道德权利必须首先

在民族国家、随后逐渐扩展为一个世界国家的法律建构中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与履行。人权既是道德权

利，也是法律权利。对于人权而言，没有道德权利提供的价值内蕴，法律权利就失去了基础；而没有法

律外壳的强制性的保障，道德权利就如同“一盏不亮的灯”（A.Somek语）（29）那样只是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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